农工党四川省委
“参政党理论特约研究员”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全省理论研究人才队伍建设，不断提高我党全省参政党理论研究质量和水平，省委决定建立一支优秀、稳定、高素质的“参政党理论特约研究员”（以下简称“特约研究员”）队伍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选聘条件

1、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，品行端正，作风正派，遵纪守法。

2、具备一定的理论功底和文字表达能力。

3、热爱理论研究工作，具有较强的事业心、责任感和积极进取、求实创新的精神，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意识。
二、产生办法

特约研究员由党员自荐或各地方组织推荐，由省委考察批准后聘用。

三、工作职责：

1、特约研究员要进一步加强政治理论学习，重视调查研究，围绕中心，结合实际选择研究课题。

2、特约研究员要承担省委会的理论研究课题和自选课题，一年至少写一篇理论研究文章。

四、任期

特约研究员任期5年，省委每年进行一次考核。

五、奖励办法

1、特约研究员的研究成果获全国政协、农工党中央、中央统战部、省政协、省委统战部、或相当等级优秀成果的，省委会予以奖励。

2、特约研究员的参政党理论研究文章在公开媒体发表的，省委会予以相应奖励。

3、省委每年将评选优秀理论研究成果，视不同等级予以奖励。

4、省委将寄发有关论题参考及有关学习资料，不定期开展学习、研讨、交流和考察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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